
信息披露

2023/8/15

星期二

B038

Disclosure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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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6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5277�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新亚电子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韦尔股份 603501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任冰 周舒扬

电话 021-50805043 021-50805043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科路88号东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科路88号东楼

电子信箱 will_stock@corp.ovt.com will_stock@corp.ov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7,527,537,329.56 35,191,024,382.67 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49,182,946.63 18,019,224,604.39 5.1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8,858,460,865.34 11,071,714,468.69 -1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3,116,890.75 2,269,335,437.45 -9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8,961,299.80 1,451,482,537.00 -10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0,311,716.36 -1,391,237,539.49 3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12.75 减少11.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1.93 -93.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1.92 -93.2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8,022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虞仁荣 境内自然人 30.25 358,472,250 0 质押

172,638,

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9.93 117,604,547 0 无 0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8.37 99,132,662 0 质押 56,456,000

青岛融通民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2.65 31,356,941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47 17,407,668 0 无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中证全指半导体产品与设

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13,959,652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12,596,524 0 无 0

元禾璞华同芯（苏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肥元禾华创中合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2 12,083,121 0 无 0

上海唐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00 11,874,604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CES半导体芯片行业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11,561,11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绍兴市韦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为虞仁荣先生控制的企

业，虞小荣先生系虞仁荣先生弟弟，均为虞仁荣先生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3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 〔2022〕15号）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23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24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40,00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

计验资费用、资信评级费及信息披露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52,839,000.00元（含税），实际募

集资金为人民币2,387,161,000.00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月4日到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于2021年1月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21]第ZA10003号）。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累计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入募集项目1,900,589,

269.40元（其中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为120,888,627.29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511,

935,735.92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额

1、募集资金账户期初余额： 272,046,046.05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501,845,774.87

自有资金流入

归还暂时补充的流动资金 500,000,000.00

利息收入 1,845,774.87

其他

3、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261,956,085.00

募集资金投入募集项目 261,913,170.35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支付银行手续费 42,914.65

募集户销户转出

4、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511,935,735.9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情况，公

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支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OmniVision� Technologies,� Inc.、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五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

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511,935,735.92元。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余额

1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121908236710307 818,169.06

2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32634897 41,786.93

3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006188888809 395,592.45

4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280966 已销户

5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307182 已销户

6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307203 已销户

7

豪威半导体（上海）有限责任公

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307312 已销户

8 豪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119618888860 1.00

9

OmniVision� Technologies, �

Inc.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FTN15555788816865 510,680,186.48

合计 511,935,735.92

三、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人民币261,913,170.35元，具体情况

详见附表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2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

个月内。

本报告期内，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50,000万元全部归

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设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设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于2023年7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由于“晶圆彩色滤光片和微镜头封装项目” 部分设备交付周期较长，公司尚

未收到该项目全部采购设备，待全部设备交付后，公司将尽快完成产线安装调试工作。 结合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及设备交付周期，在项目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公司对

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预计“晶圆彩色滤光片和微镜头封装项目” 将于2024年12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规范运作》 和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附表1：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38,716.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191.3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558.46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0,058.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6.73%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晶圆测试及晶圆

重构生产线项目

（二期）

有

130,

000.00

18,

441.54

18,

441.54

0.00

18,

508.33

66.79 100.36

2022年10

月

1,

169.60

注 否

CMOS图像传感

器研发升级

无

80,

000.00

80,

000.00

80,

000.00

17,

812.69

29,

673.35

-50,326.65 37.09

2024年3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无

28,

716.10

28,

716.10

28,

716.10

0.00

28,

716.10

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晶圆彩色滤光片

和微镜头封装项

目

有 0.00

83,

482.95

83,

482.95

8,378.63

84,

024.21

541.26 100.65

2024年12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高性能图像传感

器芯片测试扩产

项目

有 0.00

20,

899.15

20,

899.15

0.00

20,

960.43

61.28 100.29

2023年1

月

1,

704.46

是 否

硅基液晶投影显

示芯片封测扩产

项目

有 0.00

7,

316.53

7,

316.53

0.00 8,176.51 859.98 111.75

2023年8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238,

716.10

238,

856.27

238,

856.27

26,

191.32

190,

058.93

-48,797.34 79.5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由于晶圆彩色滤光片和微镜头封装项目部分设备交付周期较长，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该项目全

部采购设备，待全部设备交付后，公司将尽快完成产线安装调试工作。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及设

备交付周期，在项目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经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对该项目延期，预计将于2024年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已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总计人民币5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节余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受行业宏观因素以及下游终端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库存量相对较

高，因此，公司减少了晶圆投产量，并相应地减少了晶圆测试及重构业务的需求，导致晶圆测试及晶圆重

构生产线项目（二期）在达到可使用状态后未达到预计效益。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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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3年8月14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于2023年8月4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 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73）。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鉴于纪刚先生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等相关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仇欢萍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任期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公告编号：2023-074）。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择日通过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将本次

会议议案三提交至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具体时间及安排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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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4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8月4日通过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韩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3）在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本次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4）监

事会保证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募集资金的管理上，公司严格按照《上海韦

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执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决策审批程序，不存

在违规占用募集资金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73）。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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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因纪刚先生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及专门委员会

委员等相关职务，公司董事会现提名仇欢萍女士（简历见附件）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其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仇欢萍女士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要求，不存在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等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方可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仇欢萍女士：

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8年7月至1999年1月，任海尔3C商务

部助理；2000年1月至2001年12月， 任上海明释电脑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主管；2002年1月至2003年8月，

任奥多（上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主管；2003年9月至今，先后任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资深人力

资源总监；2016年8月至今，任共青城威熠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9月至今，任上海诚扫科技有限公

司监事。

仇欢萍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94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03%，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上市公司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亚电子 60527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HUANG�JUAN（黄娟） 陈静

电话 0577-62866888 0577-62866888

办公地址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赖宅智能产业园区潘珠垟路

1号

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赖宅智能产业园区潘珠垟路

1号

电子信箱 xyzqb@xinya-cn.com xyzqb@xinya-cn.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112,240,075.34 2,745,130,664.23 1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70,282,373.64 1,196,104,481.84 6.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15,669,171.96 742,254,776.73 10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457,083.88 86,718,256.86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4,078,523.23 82,841,026.28 -10.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61,258.45 52,416,638.07 -11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1 7.32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4 -8.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4 -8.8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9,40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乐清利新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82 76,232,938 76,232,938 无 0

赵战兵 境内自然人 19.17 50,708,764 50,708,764 无 0

乐清弘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 14,293,676 14,293,676 无 0

赵培伊 境内自然人 3.24 8,576,206 8,576,206 无 0

黄大荣 境内自然人 1.62 4,295,867 0 无 0

王嘉杰 境内自然人 0.93 2,462,389 0 无 0

陈华辉 境内自然人 0.65 1,714,936 190,430 无 0

杨文华 境内自然人 0.65 1,710,638 738,430 无 0

尤国南 境内自然人 0.58 1,545,826 0 无 0

黄定余 境内自然人 0.57 1,502,326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赵培伊系赵战兵之女，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战兵的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赵战兵持有利新

控股100%的股权；实际控制人赵战兵持有乐清弘信80.0523%的份额。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277�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亚电子 公告编号：2023—047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4日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 2023年8月14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赵战兵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23—049）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5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备查文件

1、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5277�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亚电子 公告编号：2023—048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4日向各位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2023年8月14日，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23—049）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50）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605277� � � � � � � � �证券简称：新亚电子 公告编号：2023—050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0]2446号），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36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6.95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565,452,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2,838,851.6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522,613,148.34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12月2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

健验字（2020）667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截止2023年6月30日使用和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序号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52,261.31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51,678.27

利息收入净额 B2 785.30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675.70

利息收入净额 C2 7.11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52,353.97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792.41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699.75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699.75

差异 G=E-F -0.01

（注：以上差异主要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单位 资金专户 账号 2023年6月30日资金余额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温州乐清支行 8110801013002070591 注销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 577900054210888 注销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北白象支

行

390978942589 注销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北白象支

行

1203282329200077858 6,997,553.42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北白象支

行

19270301040044021 注销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1月修订）》（上证发

〔2022〕1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证发〔2022〕2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使用、监管及信息披露均进行了详细规定，并与保荐机构、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金，以保证募集资金使用安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应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1）中说明如下内容：

（一）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 截至2020年12月29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10,761.62万元，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关于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33

号），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已预先投入资金 占总投资的比例（%）

1 年产385万公里智能化精细数控线材扩能建设项目 51,219.00 10,385.54 20.28

2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41.00 376.08 7.61

3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 -

合计 66,160.00 10,761.62 16.27

截止2020年12月29日，公司已用自筹资金支付发行费用319.77万元（不含税），需要自实际收到的

募集资金总额中进行置换，其中承销费及保荐费94.34万元，审计费及验资费113.21万元，律师费61.32万

元，发行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50.90万元。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

人民币319.77万元。

2021年1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0,761.62万元， 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319.77万元，合计人民币11,081.39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

意意见。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五）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相关与实际相符，信息及时、真实、准确且完整披露。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261.3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75.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2,353.9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半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诺

投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385万公

里智能化精细

数控线材扩能

建设项目

否 38,261.31 38,261.31 38,261.31 0 38,893.40 632.09 101.65

2023

年6月

[注1] [注1] 否

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4,000.00 4,000.00 4,000.00 675.70 3,460.56 -539.44 86.51

2023

年8月

[注2] [注2]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 10,000.00 100.00 否

合 计 － 52,261.31 52,261.31 52,261.31 675.70 52,353.97 92.6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年1月25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10,761.62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之说明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年产385万公里智能化精细数控线材扩能建设项目在报告期内结项并于2023年6月刚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暂时无法测算实现的效益，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25）。

[注2]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在建设期，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